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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科斯伍德油墨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超募资金对募投项目投资 

及使用超募资金对募投项目追加投资的核查意见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或“本保荐机构”)作为苏

州科斯伍德油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斯伍德”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对科斯伍德拟使用超募资金对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及使用超募资金对募投项目追加投资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核

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313号文核准,科斯伍德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1,85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22.82元,募集资金总额

为422,170,000元 ,扣除发行费用 51,182,136.7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370,987,863.30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1年3月

17日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1]第10990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上述募集资金

已经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二、前期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 

1、2011年 5 月 3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 1,278 万元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公司已于

2011 年 5 月 6 日已完成了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工作。该项超募资金的

使用已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并及时披露，本保荐机构也对该事项发表了核查意

见同意上述事项。     

2、2012年 3 月 21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 3,675 万元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

司江苏科斯伍德化学科技有限公司。2012 年 5月 21日，江苏科斯伍德化学科技

有限公司在江苏省连云港市灌南县工商局注册成立，并依法取得了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该项超募资金的使用已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并及时披露，本保荐机构也

对该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同意上述事项。 



 2 

3、2012年 9 月 12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第二届监事

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以超募资金人民币 2,500万元偿还银行贷款，以超

募资金人民币 1,00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该项超募

资金的使用已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并及时披露，本保荐机构也对该事项发表了

核查意见同意上述事项。 

截至2013年7月31日，公司超募资金余额（含利息）为119,823,136.33元。 

三、使用超募资金对募投项目投资 

公司已于2011年3月1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披露的《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详细阐述了“年产16000吨环保型胶

印油墨项目”。项目投资总额为24,500 万元，其中16,000万元来自于募集资金，

8,500万元来自于公司自筹资金。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已经履行“年产16000吨环保型胶印油墨项

目”建设所需行政审批手续，并已完成生产厂房、综合楼的主体建设，正准备进

行生产设备安装。 

为更有效地利用超募资金，降低公司经营成本。结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和未

来发展的需要，公司拟使用8,500万元超募资金投资于“年产16000吨环保型胶印

油墨项目”。该项投资用于取代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向银行借款8,500万投资

固定资产”的资金使用计划。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于 2012年 7月 6 日公布的最新一期基准利率表，6月至 1

年期的贷款利率为每年 6%，因此使用超募资金取代原借款计划，可使公司每年

减少 510万元的贷款利息支出，能有效降低公司的经营成本。 

四、使用超募资金对募投项目追加投资 

（一）追加投资的原因 

1．公司于 2010 年对“年产 16000吨环保型胶印油墨项目”编制了可行性研

究报告，根据当时的情况，公司的产品外销量为 2400 吨/年。而 2013 年上半年

的公司产品外销量为 2700吨/半年。 

2.公司海外子公司的部分产品拟转移到国内生产。 

因此，预计今后海外市场的需求将会有大幅度的提升,而海外客户对产品质

量要求较高。同时，根据最新的环保型胶印油墨行业发展情况及设备革新情况来

看，公司需要进一步提高生产线的自动化和精细化程度，降低能源及劳动力的消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1-03-11/59107188.PDF?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1-03-11/59107188.PDF?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1-03-11/59107188.PDF?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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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因此，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设备进行改进和调整，引入进口成套设

备及自动化包装线等。 

（二）追加投资的主要内容 

本次拟对“年产 16000 吨环保型胶印油墨项目”追加投资人民币 3,060.72

万元,具体投资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增加金额 

调整前 调整后 

一 建设投资      17,955.20      21,260.72          3,305.52  

  1、工程费用      13,673.05      16,978.57          3,305.52  

  1.1建筑工程费用       4,382.40       4,444.20             61.80  

  1.2设备购置费用       7,826.00      10,429.17          2,603.17  

  1.3安装工程费用       1,464.65       2,105.20            640.55  

  2、固定资产其他费用       3,377.14       3,377.14               -    

  3、生产准备费          50.00          50.00               -    

  4、预备费         855.01         855.01               -    

二 建设期贷款利息         244.80            -             -244.80  

三 流动资金       6,300.00       6,300.00               -    

  合计      24,500.00      27,560.72          3,060.72  

（三）资金来源 

本次“年产 16000 吨环保型胶印油墨项目”拟追加投资金额合计人民币

3,060.72 万元,其中 643.29 万元来自于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存款利息(截至 2013

年 7月 31日), 2,417.43 万元来自于超募资金。 

(四)追加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实施后,将为公司有效节约能耗,节省劳动力支出,提高产品品质。使

公司产品能够更好的满足国外客户不断增长变化的需求,同时也可更好的满足国

内高端客户对品质的需要,有利于公司未来业绩的提升。 

五、相关审核和批准程序 

公司于 2013 年 8月 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以 7票赞成、

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募投项目的

议案》及《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对募投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

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8,500 万元投资“年产 16000

吨环保型胶印油墨项目”，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经营成本，提高

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本次使用超募资金

及募集资金银行利息 3,060.72 万元对“年产 16000 吨环保型胶印油墨项目”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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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投资,能够有效节约能耗,节省劳动力成本,提高产品品质，使公司产品能够更

好的满足国外客户不断增长变化的需求,同时也可更好的满足国内高端客户对品

质的需要，有利于公司未来业绩的提升。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同意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8,500 万元投资“年产 16000

吨环保型胶印油墨项目”的计划,同意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及募集资金银行利息

3,060.72万元对“年产 16000吨环保型胶印油墨项目”追加投资的计划。 

公司于 2013年 8月 16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募投项目的议案》、《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对募投项目追加投资

的议案》。 

以上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募投项目及使

用超募资金对募投项目追加投资的计划将从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执行。 

六、本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8,500万元投资“年产 16000

吨环保型胶印油墨项目”，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公司本次使用

超募资金及募集资金银行利息 3,060.72 万元对“年产 16000 吨环保型胶印油墨

项目”追加投资,能够有效节约能耗,节省劳动力成本,提高产品品质，使公司产

品能够更好的满足国外客户不断增长变化的需求,更利于公司开拓和巩固海外市

场,有利于公司未来业绩的提升。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公司履行了必要的法律

程序，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实施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也批准同意了前述

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8,500万元投资“年产 16000吨环

保型胶印油墨项目”，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及募集资金银行利息 3,060.72万元

对“年产 16000吨环保型胶印油墨项目”追加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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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科斯伍德油墨股份有限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及使用超募资金对募投项目追加投

资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廖志旭                 甄新中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